
參、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達成度差異值 未 達 成 原 因 分 析 暨 因 應 策 略 
農業技術諮詢及

服務量成長率(2

﹪) 

 

29.5﹪ 
1.農業技術諮詢及服務量取決於農業面積與人力，經查本會近年來農業技術諮
詢及服務量約在 5000 項左右，建議 95年本指標項改以數量 5600 項取代成長
率為目標值。 
2.本項指標 93 年填報資料時因無訂基期年可供參考，故暫以 90-92 年平均量
4731 項為基礎估算目標值。本項係配合農民需求而提供之服務，94年度原訂
目標 10﹪，實際達成 7.05﹪，主因本會擴大辦理產銷班座談會，一年平均
250 場次，參與農民約 12,500 人次，大幅提升與農民面對面溝通機會，故而
減少農民透過其他管道進行諮詢之需求。此外，近年本會積極推動產業結構
調整與升級，每年農業就業人口年約減少 28,000 人，亦為抑制本項服務成長
率之要因。 
3.為提升對農民之行政服務品質及農業整體競爭力，未來本會仍將持續辦理產
業結構調整及產銷班座談會。 

發 展 優 質 農

業，提升國際競

爭力 

良質米生產比率

（2﹪） 

1.06﹪ 1. 因 93年第 1期作局部地區公告缺水停灌休耕及第 2期作實施稻田分區輪休，部分

田區配合休耕，致國內穀價良好。 

2. 94年第 1、2 期作部分休耕田區恢復種稻，全年實際種稻面積 26.9 萬公頃高於計

畫面積 25.8 萬公頃，致良質米生產比率未達原訂目標。 

3. 未來將加強稻米生產調整措施以維供需平衡，並透過水稻良種繁殖制度充分供應

良質米推荐品種秧苗，以提升生產比率。 

發 展 安 全 農

業，保障消費者

權益 

有機農業生產面

積（2﹪） 

1.12﹪ 1. 有機農產品之生產及生產技術與資材使用，必須符合農委會公布之「有機農產品

生產規範－作物」規定，其生產技術需依規範操作，並經驗證機構完成驗證，及繳

交驗證、檢驗費用等程序，因此，有機農產品生產面積擴增不易。 

2. 94 年有機農產品面積 1,335 公頃，係以農委會認證之四家驗證機構驗證面積為計

算基礎，並不包括93年度輔導但尚未經認證之中華有機農業協會面積197.56公頃。 

發 展 休 閒 農

業，提高鄉村生

活品質 

休閒農場取得營

業登記家數(2﹪)

3.4﹪ 1. 休閒農場在取得許可登記證前，多數面臨地政、環保、水保、營建等複雜問題，

挑戰性及困難度均高。 

2. 未來將勉力克服困難，繼續加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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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達成度差異值 未 達 成 原 因 分 析 暨 因 應 策 略 
發 展 生 態 農

業，促進資源永

續利用 

造林面積（2﹪） 26.48﹪ 本會 94年度預算遭立法院指定刪減部分造林經費，本案目標值實應下修為 960 公頃。 

若以 960 公頃為目標值，則以 94 年達成目標值 1301.34 公頃計算，該年度達成度應

為 100﹪。 

加強農業綜合

發展，增進農漁

民福祉 

雙邊農業工作會

議及合作計畫數

(1%) 

10﹪ 本項係依據與各國雙邊會議決議辦理相關計畫，合作計畫數減少，係因雙邊諮商會議

內容調整。 

合理調整機關

員額，建立活力

政府 

依機關年度施政

計畫新增業務、機

關或整併機關員

額運用與政策執

行之配合度 

15.79﹪ 1. 本會農金局應多項新增業務需要，亟需增加人力，惟報奉行政院核定僅增加 3人。 

2. 未來本會將於適當時機統籌勻撥員額供該局辦理農業信用保證基金業務。 

節 約 政 府 支

出，合理分配資

源 

各機關中程施政
目標、計畫與歲
出概算規模之配
合程度 

20﹪ 1. 本會經審慎分配資源結果，概算原報數 132,945,353,000 元，較 94年中程歲
出概算額度 116,179,819,000 元，超過 16,765,534,000 元，超出 14％；若扣除
政府應投資全國農業金庫 9,800,000,000 元後，僅超過 6,965,534,000 元，超出
6％，且策略計畫與施政計畫高度配合，達成目標值 4％。 

2. 未來，本會將審慎分配資源，力求中程施政目標、計畫與歲出概算規模之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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